
嘉義市嘉北國小陳姓代理教師
疑遭「職場霸凌輕生」調查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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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

2

據訴，嘉義市某國民小學一名新進女性代課教師疑不滿校方

於特定教室裝設監視器，以不符其教育理念為由提出辭職，

惟校方疑仍召開臨時教師晨會要求該教師說明，致其認遭職

場霸凌，服藥輕生。究該校校長未經家長同意即於特定教

室裝設監視器，實施全天候秘密監視，並於臨時教師晨會上

公然揭露特定學童之個人資料，是否違反相關法令？是否有

不當歧視或違反兒童權利公約？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就本事

件之專案調查程序是否遵循當事人迴避原則，以維護調查之

公正性？為何於議會報告前出現不同版本之調查報告，且提

前遭外洩？該處認為該校校長辭職，業已負起行政責任，

不再另予究責懲處之依據為何？相關認定及處理有無違失？

對於涉及職場霸凌之不適任校長，教育部現行處理機制及

法令依據為何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



調查重點與主要爭點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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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嘉義市嘉北國民小學於特定教室裝置監視器，
是否違反兒童權利公約及相關教育法令？一

•嘉義市嘉北國民小學時任趙校長對本事件之
處理及相關校務經營作為是否妥適？二

•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嘉北國小就處理陳師職
場霸凌申訴案有無違失？調查程序是否遵循
當事人迴避原則?

三

•教育部就現行疑涉職場霸凌之校長應如何究
責？四



陳訴要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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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師認為在「特定教室」針對「特定學生」裝置監視器違反教育理念，向趙前
校長提出建言，被校長認為挑戰領導統御及權威，對陳師口出惡言，語帶恐嚇
及威脅，事後校長更假藉職權藉故打壓，壓制言論自由，整肅異議份子。

陳師因安裝監視器理念與校長不同而萌生辭意，預計一星期後離職，校長濫用
職權，裁示「隔天離職」，違反陳師意願及傷害學童的利益，帶給陳師最大的
精神虐待。

趙前校長不顧教務主任的反對，濫用職權於半夜自行發出開會通知，召開臨時
會，硬把隔天就要離職的陳師逼上會議場上，進行精神折磨與言詞羞辱。

趙前校長在臨時晨會上，以上對下權利不對等的優勢地位，要求陳師當著全體
教師面前，說明辭職理由，施以亟大的精神的折磨。

在臨時會上，校長以精心設計的話術，一件一件地宣告陳師在開學日的三件極
為細小的缺失，並且不讓其完整表達意見，訓示「你只要回答是有或者是沒
有」，公開羞辱當天就要離職的陳師。

趙前校長在電視訪問時，利用陳師班上發生的「學生頭髮被剪事件」公然説謊，
蓄意抺黑醜化陳師，毀滅其人格尊嚴，造成嚴重傷害，

趙前校長在「特定教室」裝置監視器，針對「特定學
童」實施全天候的秘密監視，涉及八大違失事項



陳訴要旨:

5

陳師輕生後，教育處林前處長電請家屬參加會議，在會議中一再保證會對事
件進行公正調查，並哭訴哀求家屬協助教育處度過難關。但風潮過後卻變臉，
違背對家屬的承諾，對家屬提出的證據不理不睬，向議會提出一份「偏袒校
長、調查草率、不公不義」的報告。

嘉義市政府教育處送給議會報告，事先送給校長審閱批改，違反公正原則，
報告內容避重就輕、掩蓋真相、偏離事實，蓄意偏袒校長，甚至引用未經查
證的不實資訊嘲諷死者，完全泯滅人性，極不尊重生命價值。報告經詳細審
視調查分析，共有六大違失事項，證明是一份虛偽不實、不公不義的報告。

嘉義市議會總質詢時，七名議員針對教育處未妥善處理陳師陳情案，以及調
查報告內容空洞無章提出嚴厲的批評，並要求重啟調查，教育處林前處在答
詢時表現出權力的傲慢，並公然說謊。

市長將本事件發交政風室調查，最後轉交嘉北國小成立「職場霸凌陳情案件
調查小組」進行調查，調查結果認定校長濫用職權羞辱陳師，並建議追究行
政違失責任。但教育處自創法規之外的理由，逕自認定「校長下臺已經負起
行政責任，不再另予懲處」，玩法弄權輕縱校長，視法律於無物，嚴重破壞
獎懲制度。

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對陳師及家屬的陳情案，以被動、消極的心態處理，以推
拖拉的方式糊弄陳情人，經過6個月後才正式答覆草率結案。

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及林前處長違法失職情事



本案大事記（摘錄教育部及陳情人版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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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/1 (日)

陳師經趙

姓校長親

自遴選獲

聘為代理

老師，並

花費約2萬

元自購繪

本，教具，

設計教案，

佈置學習

角，準備

以其專業，

奉獻教育

工作

9/4(六)

•廠商進

入該校

陳師班

級教室

裝設監

視器

9/6 (一)

•陳師以

通訊軟

體
(LINE)

傳訊向

該校人

事主任

表示辭

職意願

並獲准。

9/7 (二)

•1.嘉北國小

召開臨時教

師晨會。

•2.陳師離職

日。

•3.陳師向嘉

義市政府陳

情有關該校

在其教室內

裝設監視器

及權力不對

等，以及要

求老師說明

離職原因等

事宜。。

9/8 (三)

•陳師再度向嘉

義市政府陳情

該校校長於臨

時教師晨會洩

漏陳師原任教

班級學生個資，

有違職業倫理。

因陳情內容較

為簡短，且陳

師所提供錄音

檔無法順利下

載，故嘉義市

政府承辦人另

以電話聯繫陳

師了解陳師訴

求及取得其所

欲提供之錄音

檔。

9/9 (四)

•1.嘉義市政府依

陳情案處理行政

程序，請該校說

明事件原由及處

置作為。後因考

量陳情對象為校

長，故9月11日

重新簽請嘉義市

政府教育處督學

至該校了解案情

並於當日下午回

報結果。

•2.陳師離職後，

頭髮被剪的學生

之家長到校瞭解

學校的處理情形。

9/10(五)

•媒體報導

陳師陳情

案件。

•自由時報

「不滿教

室裝監視

器！女老

師槓上女

校長 控離

職前還遭

霸凌」。



本案大事記（摘錄教育部及陳情人版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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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/11(六)

•1.臉書社團

「綠豆嘉義

人」轉發平

面媒體報導

及代發陳師

留言，稱遭

校長於媒體

前公開說謊

抹黑，使其

無法辯解遭

網路霸凌。

•2.該校進行

校安通報。

9/13(一)

•1.嘉義市

政府及該

校獲知陳

師輕生。

•2.該校完

成拆除監

視器。

9/14(二)

•該校校

長提出

辭呈。

9/17(五)

•1.嘉義市議

會110年第5

次臨時會請

嘉義市政府

教育處提交

代理老師輕

生案調查報

告。

•2.該校辦理

師生安心講

座。

9/22 (三)

•1.嘉義市議會

以110年9月

22日府民行字

第
1105025147

號函請嘉義市

政府提供本案

調查報告。

•2.該校辦理師

生安心講座。

•3.學生諮商輔

導中心人員到

該校提供協助。

9/24 (五)

•嘉義市政府

以110年9月

24日府教課

字第
1101516348

3號函核准校

長請辭，自

110年9月27

日起生效，

並於同日起

全時暫調支

援嘉義市政

府教育處業

務。

9/27 (一
)

•嘉義市

政府核

准校長

辭職案

生效。



本案大事記（摘錄教育部及陳情人版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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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/12(三)

•嘉義市政府提

交市議會調查

報告

11/15(一)

•嘉義市議會市

政總質詢，7

位市議員針對

代理老師輕生

案質詢，要求

重啟調查。

12/14(二)

•代理老師輕生

案發交嘉義市

政府政風處重

啟調查。

111/2/7(一)

•嘉義市政府政

風處調查結果決

定將代理老師指

控的職場霸凌部

分，交給嘉北國

小成立職場霸凌

調查小組進行調

查。

111/3/23(三)

•調查小組調查結果結論

與建議摘述如下:

• 1.結論︰校長在臨時教師晨

會上與陳師對質之行為，實

屬權力濫用，並造成陳師感

到羞辱及受傷。惟職場霸凌

尚有「持續性」之要件需要

考量，亦即等情況長時間、

反覆不斷發生，始構成職場

霸凌，會議過程20分鐘與

「持續性」之要件仍有落差，

進而認定校長所為，不成立

職場霸凌

• 2.建議︰即便不構成霸凌事

件，亦應向校長追究相關之

行政違失，以建立友善的工

作環境



調查發現2：趙前校長約詢時表示，裝設
監視器係為釐清黃生受傷原因及因應家長
提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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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生受傷情形（略）。

資料來源：嘉北國小。

日期(星期) 陳情人彙整

110年9月4日 (六)

代理老師自動到學校加班，發現校長在未告知導師的情況下，
僱請廠商到教室裝監視器，經詢問校長為何裝監視器，校長說
是針對班上某位學童。代理老師認為有侵害學童肖像權及穏私
權之虞，認為不妥，但校長還是堅持在教室裝上監視器。

110年9月6日(一)

代理老師為捍衛教育理念，持續為裝置監視器的適法性及妥適
性向總務人員及校長爭論，並提出「通知家長」等建言。隨後
校長召見代理老師，明確告知裝監視器一事，「不需通知家
長」。代理老師認為與校長理念不同，因而萌生辭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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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3：調查小組認為本案無「持續性」
要件，爰認定不成立「職場霸凌」

惟據勞動部說明，查職場霸凌一詞，目前國際間尚無
統一定義，先進國家（美國、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及
日本）等定義各有所不同……相關規定所稱「不法」，
係指違反特定法律規定，如刑法、性騷擾防治法或跟
蹤騷擾防制法等，爰尚無針對職場霸凌予以定義。

另查勞動部網頁：國際勞工組織第190號禁絕工作領
域暴力與騷擾公約第1條第1項第(a)款規定：在工作
領域中「暴力與騷擾」一詞，係指一系列不被接受之
行為與措施，或是它們所帶來之威脅，不論是僅只發
生一次，或是重覆發生，會針對、導致或有可能導致
生理、心理、性方面或經濟傷害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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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3：調查小組認為本案無「持續性」
要件，爰認定不成立「職場霸凌」

發言者 發言內容

記者

嘉義市某國小教室角落，裝了監視器，教學過程或是學童有狀況都拍一清二楚，奇怪

的是整間學校就這一間教室有監視鏡頭，其他教室都沒有。代理女老師認為不受尊

重，為此提離職。

代理教師
不尊重的部分，就是她到班級裝監視器沒有事先告知。那她的理由是說她太忙了，她

也有跟我道歉。

記者

女老師說教室裝監視器之前沒被告知，她向校長表達不滿。但是校長確說不需要通知

家長，還責怪她不裝監視器，出事行政單位都不會管，你自己處理。事後她提離職，

臨時教師晨會上還被要求說明原因。

校長

她的班上從開學第1天的第1節課，就有8，9個學生經過20分鐘沒有進到教室。最後

一天服務的時候，也發現有同學的頭髮，被其他同學剪掉了，老師也沒有處理跟回

報。

記者

校方澄清，開學當天有一堂課，學生20分鐘都沒進教室，老師也沒有處置，加上曾

有家長跟學校有糾紛，擔心家長又來找麻煩，才會裝監視器。嘉義市教育局則說，已

經收到女教師的陳情，將會瞭解調查。

惟據教育部表示：「查嘉義市政府112年11月23日函復說明，『剪髮事件
』與本案並無因果關係，該校裝設該臺監視器後恰好該班發生剪髮事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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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4：依據相關證人證述

110年9月11日時趙前校長在特定媒體用9月7日後發生的剪頭髮事件，合
理化9月4日裝設監視器的事情，倒果為因，混淆時序。

趙前校長另涉及人身攻擊及恐嚇。她說：「為什麼她的屍體要這麼快燒掉？
你知道這個人在地方是什麼風評嗎？」

趙前校長有多次半夜未顯示來電之電話號碼、社群軟體通訊功能半夜來電
等；她另有威脅我，如果執意要報導，「我會留下遺書」

剪頭髮的事件陳師根本不知情，趙前校長猶如「將髒水潑在她身上」

處理單位想要把本案導引到陳師精神有問題的方向。

教育處處長很會演戲，哭了3次，並表示會做詳盡的調查作制度的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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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5：諮詢學者專家意見

教室裝設監視器的調、用時機相關規定宜明確化；行政院人權推動小組有
提到相關議題，有請教育部處理，有進行調查。涉及隱私政策要慎重行事，
至於監視器設置在何處，要視為重要的事情。

全臺灣校園裝設監視器比例最高縣市為「嘉義市」，部分學校可達100支。

趙前校長是認真的校長，但本事件她錯了很多。錄音檔也顯示其有諸多不
當言語。校長說謊這件事是很明確的，公審陳師也是很明確的，不當設置
監視器也是明確的，羞辱陳師叫她不用來也是明確的。

職場霸凌在教育界並無相關規定，職業安全衛生法則有防制霸凌相關規定，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雖然有訂定，但形同具文。

本事件調查小組都是自己人。

校長可以犯2次錯，因為可以先降調老師，校長行為如有重大疏失，沒有
看過撤職的案例。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，第7條第5
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，「有不當行為，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」（說謊曲解
監視器裝設原因）、「對偶發事件之處理有明顯失職，致損害加重」（未
妥善處理陳師離職），適用在本事件均有該當性。

代理代課教師人數少，在學校是弱勢。



調查意見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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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北國小趙前校長以預防家長興訟無法釐清事實為由，未經
家長及教師同意下，逕自於該校新進陳姓代理教師教室內強
制裝設監視器監看特定學生，並引發後續陳師辭職、臨時教
師晨會公審陳師及陳師自戕等重大爭議事件。據嘉義市政府
政風處重啟調查後之調查報告，認強制於教室內裝設監視器
已逾越所欲達成維護校園安全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之
比例原則，並涉及侵害教師專業自主及學生隱私。惟經本院
調查發現，嘉北國小趙前校長自行決定於教室內裝設監視器，
未依教育部授權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
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」妥適處理，突顯該規定規範層級不
足、規範密度過於寬鬆，未見決定裝設地點、角度及畫面範
圍等之審核或覆核流程，且未經評估與溝通監看特定學生，
已違反教育目的及牴觸CRC兒童隱私權。教育部允應就該作
法規範密度不足之處檢討改進。



調查意見二(1/2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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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查，嘉北國小趙前校長為要求陳師說明離職原因，
故於110年9月6日晚間10時45分許，親自在教師
LINE群組發出9月7日上午召開臨時教師晨會之開會
通知，並於臨時教師晨會上要求同仁對陳師離職原
因提出質問，其並公然指責陳師經營班務作為形同
公審，據嘉義市政府政風處重啟調查後，交由嘉北
國小職場霸凌小組調查結果涉有權力濫用。該調查
報告指出會議對陳師容有特定目的性及針對性，將
私人離職理由攤開在眾人面前檢視，復要求同仁對
陳師離職原因提出質問，趙前校長前開作為確有使
陳師感到受挫、羞辱與受傷之虞。



調查意見二(2/2)：

16

另趙前校長於媒體表達有「學生遭剪髮事件卻未獲陳師
處理」，惟查該事件發生於裝設監視器之後，顯與本事
件最初裝設監視器之緣由無涉，趙前校長於媒體發表不
實言論且曲解事實，致後續衍生網路發言者質疑陳師辭
職動機等網路霸凌內容，繼而發生陳師自戕事件，足證
趙前校長未善待同仁，以教師專業自主範圍之班級經營
事項，公開指責並無明顯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陳
師，其威權領導風格及爭議言論，與民主校園理念不符，
言、行均有不當，肇生陳師自戕憾事等重大爭議事件，
仍應就其行政違失究責以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。然嘉義
市政府教育處仍以趙前校長已辭職負起行政責任為由未
予懲處，後續督辦校長考核及教育管理事項也未臻周延，
均有違失。



調查意見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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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趙前校長經調查認定有「權力濫用」之行政責
任，嘉義市政府卻以「校長辭職負起行政責任」為
由，不再另予懲處，未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第7條平時考核規定之懲處方式，
妥適追究趙前校長責任，且趙前校長事後參加該縣
其他學校校長遴選，致衍生外界質疑處理不公及包
庇之嫌，有損民眾對教育行政機關公正性之期待，
消極怠惰，核有違失。本院審酌趙前校長前述行為，
有違公務員服務法及校長成績考核辦法，然嘉義市
政府對其違失行為之究責顯未符比例原則，應參照
新訂之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
處理辦法》重新檢討議處。



調查事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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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前校長於110學年度任職未
滿1學年，亦未滿6個月，爰不適用校長成績考核辦法辦理年
終考核及另予成績考績。嘉義市政府

考量前校長於事件發生後即請
辭校長職務，負起本事件行政責任，爰暫不予移交考核委員會
考核。

國民教育法第9條規定，主管機關經查明
校長確實有不適任事實，應予改任或為其他適當處理，修法後
會有子法處理不適任校長，

預計在今113年6月公布新法。



調查意見四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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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嘉義市政府教育處提供本事件被檢舉人趙前校長參
閱及修改調查報告形成前之內部文件，屬政府機關內
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，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
供之。另據嘉義市政府及嘉北國小職場霸凌事件相關
處理規定，對於霸凌事件相關之情事，相關人員負有
保密義務。惟嘉義市政府教育處提供「嘉北國小代理
教師辭職案說明報告（110年9月27日）」初稿供被
檢舉人趙前校長參閱及修改，調查處理程序洵有重大
瑕疵，另有4個不同版本之初步調查結果說明報告在
外流傳，致外界爭議不斷。嘉義市政府未續行釐清該
府教育處林前處長等相關公務人員責任，亦未研議將
洩密情事移送檢察機關偵辦，核有違失。



調查意見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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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認本事件因不符合「長期、持續性」要件
而「不構成職場霸凌」，與相關國際人權公約意旨顯
有不同。另本院查證相關事證，趙前校長自陳師作為
新進代理教師於110年9月1日開學日當日，即以其未
熟諳校務所犯之三件疏失進行指責，隨後更因其就教
室內裝設監視器之爭執處理未當，最終造成陳師輕生
憾事。另陳師也曾就相關案情向勞動部申訴，經勞動
主管機關查復確有違失。鑒於相關事件影響層面廣泛
且樣態多元，勞動部允應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
教育部及嘉義市政府等有關機關依國際人權公約及相
關法令，重新審視該案是否符合職場霸凌要件，繼而
對本事件嘉義市政府之調查結果妥為認定。



調查意見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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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事件凸顯出代理、代課教師，欠缺與一般正式教
師在職場應有平等之基本工作人權及尊嚴。為確保
學生受教品質，營造代理代課教師尊嚴之教學環境，
教育部允應就代理、代課教師工作權及工作環境之
改善，持續研議友善合理之申訴救濟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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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
▪調查意見二至四，提案糾正嘉義市政府、嘉義市嘉北國民

小學；併函請嘉義市政府研議違失人員見復。

▪調查意見一、五，函請嘉義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▪調查意見一、六，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▪調查意見五，函請勞動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教育
部及嘉義市政府等有關機關研議妥處見復。


